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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府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的对策

胡颖廉

化站（中心）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城区人均文化经费每人每年按6—10

元标准纳入财政预算，远郊区县每人

每年按2元标准转移支付，全市每年

累计投入达1.1亿多元。然而，在具

体实践中，政府投入总量不足、投入

制度不畅、投入结构不优、投入动力

不够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

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

1.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作为衡量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主要

指标，尽管201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

高达322亿元，但仅占全国财政支出

的0.359%，而这一比例在1985年是

0.52%，1995年是0.49%。在投入结

构上，地方政府倾向于建设城市“大

广场”和“大场馆”，对城乡基层和基

本服务的投入不足，投入方向不集

中且重点不突出。近年来我国文化

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

直在0.3%—0.4%之间徘徊，而在这

些资金中，2008年，各级财政对农

村文化的投入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

的25.2%，对城市文化的投入却达

74.8%，占全国人口2/3的农村人口，

仅享有全国1/4的文化事业费。以公

共图书馆数量为例，2010年底全国共

有公共图书馆2860个，同一时期全国

县级和县级以上行政区有3223个，这

就意味着至少还有363个行政区还没

有图书馆，更缺乏藏书等配套资源。

此外，各级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对基

层的倾斜力度不够，导致基层普遍缺

乏从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实用型人

才，队伍存在年龄偏大、观念相对落

后、知识结构比较陈旧等问题，文化

服务难以适应文化工作的需要。

2.投入制度不畅，评价机制缺

失。一是管理体制不顺，存在多头管

理、条块分割的问题，公共财政资金

投向难以集中，造成资源分散。在地

方政府，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旅

游等部门通常由不同领导分管，部门

间缺乏协调，文化投入一定程度上存

在行业和地域分割。例如，各级侨联

和侨办分属当地党委和政府管理，两

个部门各自独立举办华侨文化节，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

不断提升，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迎来

了难得机遇。“十一五”时期，全国文

化事业费累计超过1200亿元，年均

增长率为19.3% ；国家对城市和农村

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幅分别达到

110.6%和226.1%，均已实现“翻一

番”；人均文化事业费也从2005年的

10.23元增加到2010年的24.11元，

增幅达135.7%。与此同时，各地公共

文化服务投入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如

云南省从2009年起，每年按照农民人

均0.50元的标准安排文化惠农活动

补助经费。截至2010年底，省级财政

已安排文化惠农专项资金3764万元。

四川省成都市把乡镇（街道）综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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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二是文化法制不

健全。目前文化领域只有文物保护法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部法律，政策

变化频繁且权威性、刚性不足。既无

法约束地方政府投入行为，又难以吸

引社会资本长期投资。三是在效益评

价上，被服务对象和第三方评价机制

缺失，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政府投

入无法实现自我纠错和完善。此外，

政府在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和发展

中尚未形成针对性强、衔接性好的财

税、金融、土地、产业政策扶持体系，

难以形成政策合力。

3.投入动力不够。文化具有意

识形态、公共产品和一般商品三重属

性。当前文化领域存在泛意识形态化

倾向，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文化的其

他两个属性认识不足，导致文化资源

多在体制内低效率循环。在个别干部

眼中，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比“花

钱多、出政绩慢”，成为“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工作。

例如，尽管各级政府对文化的投入持

续增加，但财政总支出的增幅更大。

2006年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占全

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785%，2010

年反而下降到1.7%。此外，各级地方

政府对文化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尚

未树立文化是生产力更是竞争力的理

念。公益性文化事业面临“热闹在上

头，断层在中间，冷落在基层”的尴

尬处境。

对于以上存在问题，笔者建议从

提高认识、夯实基层、完善政策三方

面入手，处理好事业与产业、思想与

文化的关系，不断提高政府公益性文

化事业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为公益性

文化事业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1.加强基础工作，实现源头治

理。一要提高认识，主观上想投入。加

大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加

大“一把手”的培训力度，使各级干部

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生

相伴的重要性，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

相互促进的可能性。从保障人民基本

文化权益的高度，向全社会宣扬“文

化民生”的理念，让全体国民认识到

文化的重要战略地位。继续按照公益

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原则

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

政为支撑、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进一步满

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二

要夯实基层，客观上能投入。中央要

做好顶层设计，明确界定公益性文化

事业的边界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全国最

低标准，在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

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

化活动等六项基本文化权益中选择优

先确保的服务项目，加快提高民族和

边疆地区“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

覆盖率。地方则要多试点、抓落实，制

定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补充标准。城

乡基层要有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专门机

构、专项经费和专业人员。

2.完善政策体系，实现长效施

力。作为典型的社会政策，公益性文

化事业必须解决好“谁出资、谁提供、

谁监管”的问题，建立完善的政策体

系。一要建立刚性、合理的投入考核

体系。将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指标纳

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健全以被服务

对象为中心的政府投入绩效评价机

制，积极引入被服务对象和第三方参

与考核评价机制。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的问责机

制，让文化建设从各级领导干部的

“软功夫”变成“硬任务”。必须杜绝

单纯由上级考核下级、自己评价自己

的做法，尤其是不能让GDP成为评价

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

展的唯一指标，应该用“数字+评语”

的方式评价一个地区文化发展。二要

建立科学、精细的财政预算体系。确

保公共财政对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

度，有条件的地方要高于财政支出增

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例。优化财政文化支出结构，进一步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城乡文

化一体化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

传承、文化产业发展等重点文化领域

经费保障。具体可借鉴“新医改”经

验，先梳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再核定经费，最后明确中央与东中西

部各地区分担比例。三要建立综合、

有效的政策扶持体系。公益性文化事

业的出资主体是政府，提供主体可以

多元化。应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

用，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

资助等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各类单

位和个人参与文化建设。落实税收、

金融、土地等优惠和激励政策，形成

政策合力。

3.处理好两对关系，实现动态协

调。一是事业与产业的关系。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在公益性文化事业

稳固，关键在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

当前，事业与产业存在“两张皮”现

象，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应灵活运用

调控手段和市场机制，打造“文化航

母”，防止可能出现的低水平竞争。二

是思想与文化的关系。准确处理文化

具有的意识形态、公共产品和一般商

品属性间关系。对思想意识形态强的

领域，要继续加强管理；对不涉及意

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要积极引

入市场机制；对于“中间地带”则重

在引导。此外，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

发挥慈善基金在公益性文化事业中的

有益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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